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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22-019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线上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96,913,8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53,555,0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43,358,8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5684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141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42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孔庆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3人，董事黄迪南先生、周东辉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9,387,636 99.902026 3,975,384 0.093460 192,000 0.004514

H股 1,516,800,106 98.279158 21,080,369 1.365876 5,478,400 0.354966

普通股合

计：

5,766,187,742 99.469957 25,055,753 0.432225 5,670,400 0.097818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9,389,336 99.902066 3,975,384 0.093460 190,300 0.004474

H股 1,516,800,106 98.279158 21,080,369 1.365876 5,478,400 0.354966

普通股合

计：

5,766,189,442 99.469986 25,055,753 0.432226 5,668,700 0.097788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9,389,336 99.902066 3,941,984 0.092675 223,700 0.005259

H股 1,516,800,106 98.279158 21,080,369 1.365876 5,478,400 0.354966

普通股合

计：

5,766,189,442 99.469986 25,022,353 0.431650 5,702,100 0.098364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9,389,336 99.902066 3,941,984 0.092675 223,700 0.005259

H股 1,516,800,106 98.279158 21,080,369 1.365876 5,478,400 0.354966

普通股合

计：

5,766,189,442 99.469986 25,022,353 0.431650 5,702,100 0.098364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245,302 99.992719 293,118 0.006891 16,600 0.000390

H股 1,542,199,475 99.924878 23,000 0.001490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5,444,777 99.974657 316,118 0.005453 1,153,000 0.01989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210,402 99.991898 296,418 0.006969 48,200 0.001133

H股 1,541,805,675 99.899362 416,800 0.027006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5,016,077 99.967262 713,218 0.012303 1,184,600 0.020435

7、 议案名称：关于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425,320 99.996951 96,600 0.002271 33,100 0.000778

H股 1,542,199,475 99.924878 23,000 0.001490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5,624,795 99.977762 119,600 0.002063 1,169,500 0.020175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6,287,844 97.478176 107,265,676 2.521789 1,500 0.000035

H股 470,134,357 30.461765 1,071,967,518 69.456789 1,257,000 0.081446

普通股

合计：

4,616,422,201 79.635859 1,179,233,194 20.342431 1,258,500 0.02171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7,989,667 96.107601 165,548,753 3.892009 16,600 0.000390

H股 525,300,072 34.036158 722,668,592 46.824404 295,390,211 19.139438

普通股

合计：

4,613,289,739 79.581823 888,217,345 15.322245 295,406,811 5.09593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1,414,785 99.949684 2,091,335 0.049166 48,900 0.001150

H股 1,542,199,475 99.924878 23,000 0.001490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3,614,260 99.943079 2,114,335 0.036474 1,185,300 0.020447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修订后的议事规则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章程后生

效。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206,402 99.991804 300,418 0.007063 48,200 0.001133

H股 1,542,199,475 99.924878 23,000 0.001490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5,405,877 99.973986 323,418 0.005579 1,184,600 0.02043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修订后的议事规则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章程后生

效。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206,402 99.991804 300,418 0.007063 48,200 0.001133

H股 1,542,199,475 99.924878 23,000 0.001490 1,136,400 0.073632

普通股合计： 5,795,405,877 99.973986 323,418 0.005579 1,184,600 0.02043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修订后的议事规则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章程后生

效。

1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捐赠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3,200,802 99.991672 320,118 0.007526 34,100 0.000802

H股 1,542,125,797 99.920104 195,078 0.012640 1,038,000 0.067256

普通股合计： 5,795,326,599 99.972618 515,196 0.008888 1,072,100 0.0184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62,213,

599

99.944941 293,118 0.052108 16,600 0.002951

6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562,178,

699

99.938737 296,418 0.052694 48,200 0.008569

7

关于统一采用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议案

562,393,

617

99.976943 96,600 0.017173 33,100 0.0058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9、10、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王小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国太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应对疫情优化

自律监管服务、进一步保障市场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667�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2-079

转债代码：113568� � � � � � �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新春转债”转股以及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引起的公司总股本变动，致

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44.2314%，减

少至43.0799%（以公司2022年6月7日总股本即321,382,427股计算）。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2年6月6日-2022年6月7日，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新春” 、“公

司” ）因可转债转股致公司总股本增加8,366,618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比

例变动累计达到1.1515%。

公司已披露前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公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116）、2022年6月3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之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5）、2022年6月7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1

名称 张峰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7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少比例（%）

可转债转股

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0 0.5790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名称 王学勇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7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少比例（%）

可转债转股

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0 0.2178

信息披露义务人3

名称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7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少比例（%）

可转债转股

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0 0.1943

信息披露义务人4

名称 俞越蕾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7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少比例（%）

可转债转股

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0 0.1604

1、张峰先生、王学勇先生、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俞越蕾女士所持有的股份均有表决

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张峰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9,621,123 22.2420 69,621,123 21.6630

王学勇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6,188,237 8.3664 26,188,237 8.1486

俞越蕾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9,281,618 6.1600 19,281,618 5.9996

五洲控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770,187 2.1629 6,770,187 2.1066

五洲控股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6,590,000 5.3001 16,590,000 5.1621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667�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2-080

转债代码：113568� � � � � � �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新春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2年6月10日

●赎回价格：100.323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2年6月13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2年6月13日

●赎回登记日收市前（2022年6月10日15:00），“新春转债” 持有人可以选择在可转债市场继续

交易，或者以转股价格8.75元/股进行转股操作，转为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赎回

登记日（2022年6月10日15:00）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新春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100.323元/张）全部强制赎回。“新春转债”将于2022年6月1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风险提示：本次“新春转债” 的赎回价格可能与二级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强制赎回有导致

投资损失的风险，建议“新春转债”持有人于2022年6月10日之前实施转股或完成交易，以避免可能面

临的投资损失。 如投资者持有的“新春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

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的相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洲新春” ）的股票价格自2022年4月14

日至2022年5月30日期间， 已满足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新春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8.75元/股）的130%（即11.38元/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新春转债” 的提前赎回

条件。 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春转

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新春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

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新春转债”全部赎回。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说明书》，现

就“新春转债”提前赎回及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春转债”发行及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68号文核准）。 本公司于2020年3月6日

公开发行了3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000万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

起六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 第一年0.50%、 第二年0.80%、 第三年1.20%、 第四年

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82号自律监管决定书” 同意，公司

3.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春转债” ，债

券代码“113568”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该次发行的“新春转债”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9.08元/股。 因公

司2019年度及2020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可转债价格调整相关规定， 自2021年6月15日起

“新春转债”的当期转股价格调整为8.75元/股。

二、“新春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成就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

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①公司A股股票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成就情况

自2022年4月14日至2022年5月30日期间，已满足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新春转债”当期转股价格（8.75元/股）的130%（即11.38元/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新春

转债”的提前赎回条件。

三、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2年5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春转债” 的议

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综合考虑，决定行使“新

春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新春转债”全部赎回。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新春转债”赎回及摘牌方案

（一）赎回登记日：2022年6月10日

（二）赎回对象

2022年6月10日收市（当日15:00）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新春转债”全体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本次赎回价格为

100.323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即100元/张）；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2%）；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2年3月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2022年6月13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2%×98/365=0.323元/张（保留小数点后3位）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23=100.323元/张

（四）关于“新春转债”投资者利息所得税的扣税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的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收益的20%，即每张

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新春转债” 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23元(税前)，实际每张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

币100.259元(税后)。 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如纳

税人所在地存在相关减免上述所得税的税收政策条款， 纳税人可以按要求在申报期内向当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可转债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新春转债” ，实际每张派发

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23元(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简称“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公司将按税前赎回金额向其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新春转债” ，实际每张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23元。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2年6月13日

（六）赎回款发放方式：

“新春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新春转债” 持

有人的托管券商划入可转债持有人的证券资金账户。

（七）可转债摘牌日

2022年6月13日“新春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可转债交易、转股及赎回程序

赎回登记日收市(2022年6月10日15:00)之前，“新春转债” 持有人可以选择在债券市场继续交易

或者以转股价格8.75元/股进行转股操作，转为公司股份。

公司在可转债赎回期结束前，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新春转债” 赎回

及摘牌的提示公告至少3次，通知可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赎回登记日收市(2022年6月10日15:00)后，未实施转股的“新春转债” 将全部被冻结，停止可转

债交易和转股。公司将按照“新春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全部强制赎回。 2022年6月13日“新春转

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即从2022年6月13日起，“新春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

在本次可转债赎回结束后，公司将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公告本次“新春转债”的赎回结果。

五、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董监高近6个月内的持有变动情况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前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新春转债”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新春转债” 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强制赎回有导致投资损失的

风险。 “新春转债”持有人可以选择在赎回登记日收市(2022年6月10日15:00)之前，在债券市场继续

交易或以转股价格8.75元/股进行转股操作，转为公司股份。赎回登记日收市(2022年6月10日15:00)之

后，未能实施转股的“新春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全

部强制赎回。 如投资者持有的“新春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

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赎回完成后，“新春转债”将于2022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的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6339263

电子邮箱：xcczqb@xcc-zxz.com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667�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2-081

转债代码：113568� � � � � � �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春转债” 转股数额累计达到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可转债转股情况： 截至2022年6月7日股票收盘， 公司总股本321,382,427股， 累计共有

263,208,068.75元新春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累计形成的股份数为30,080,152股，占新春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10.2900%。

●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 截止2022年6月7日股票收盘， 尚未转股的新春转债金额为66,791,

931.25，占新春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20.2400%。

一、“新春转债”发行及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68号文核准）。 本公司于2020年3月6日

公开发行了3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000万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

起六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 第一年0.50%、 第二年0.80%、 第三年1.20%、 第四年

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82号自律监管决定书” 同意，公司

33,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春转债” ，

债券代码“113568”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该次发行的“新春转债”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9.08元/股。 因公

司2019年度及2020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可转债价格调整相关规定， 自2021年6月15日起

“新春转债”的当期转股价格调整为8.7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0年9月14日可转债开始转股之日起至2022年6月7日股票收盘，在上述转股期间内，累计

共有263,208,068.75元新春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累计形成的股份数为30,080,152股，占

新春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10.2900%。

（二）截止2022年6月7日股票收盘，尚未转股的新春转债金额为66,791,931.25，占新春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20.24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7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653,760 24,653,76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6,567,402 20,161,265 296,728,667

总股本 301,221,162 20,161,265 321,382,427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6339263

电子邮箱：xcczqb@xcc-zxz.com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铜业 公告编号：2022-046

债券代码：113046� � � � � � � � �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4 － 2022/6/15 2022/6/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5月12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参与分

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账户股

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480,482,009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A股股

份合计26,862,3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1,453,619,709股。

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

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453,

619,709×0.110）÷1,480,482,009≈0.108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08）÷（1+0）=前收盘价格-0.108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4 － 2022/6/15 2022/6/1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楼国强、楼国君（A30****266）、楼城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

放。

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067663）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

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9

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0元。

五、 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金田

转债” 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

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2、根据《金田铜业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

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

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3、根据《金田铜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

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

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及数量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数量做相应

的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请以后续相关调整公告为准。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铜业 公告编号：2022-047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10.75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10.64元/股

●“金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6月15日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7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发行了15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1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7号）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1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46” 。

金田转债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3月22日至2027年3月21日， 转股期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9月

27日至2027年3月2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并且因实施

股权激励引起股本发生变化，自2021年6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75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一）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金田转债” 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A×k)/(1+n+k)；

派息：P1=P－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D＋A×k)/(1+n+k)。

其中：P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

派息，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

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

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事项

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需对“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符合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计算公式：

P1=P－D，其中：P为调整前转股价10.75元/股，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108元（公司本次利润分

配为差异化现金分红，每股现金股利的计算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金田铜业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P1=（10.75-0.108）≈10.64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调整为10.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开

始生效。

“金田转债” 自2022年6月8日至2022年6月14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自2022

年6月15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证券简称：ST柏龙 公告编号：2022-026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2〕 第262号）（以下简称 “《关注

函》” ）。 要求公司在2022年6月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根据《关注

函》函告相关当事人对关注函中所涉的相关问题进行核查说明。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2年6月11日披露回复内容。 公司对延期回复《关注函》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歉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670� � � � � � � �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2-028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控股股东及另一股东西藏迅杰新科科技有限

公司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70，证券简称：

国盛金控）于2022年6月1日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股票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7）。

鉴于上述事项仍在筹划中，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22年

6月9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2-030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滨海港发电

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6日披露了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和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国信

滨海港发电有限公司（简称“滨海港发电” ），推动盐城滨海港2×100万千瓦高效清洁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项目，其中公司出资122,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 2021年11月19日，滨海港发电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营业执照》。

近日，滨海港发电收到盐城市发展改革委转发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国信滨海港2×100万千

瓦清洁高效燃煤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苏发改能源发 [2022]565号）， 同意建设国信滨海港2台

100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设施。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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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二次修订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56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和回复，并根据相关要

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已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因公司2022年6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股票数量、价格及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具

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江苏亚威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二次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九日


